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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财政厅文件 
 

 

 

 

鄂财农村发〔2022〕4 号 

 
 

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精神，

根据《湖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现将《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资金的通知》（鄂财农村发〔2021〕17 号）中已下达你地

的“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调整如下： 

一、资金名称调整为“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

村示范片建设、 典型示范村奖励、 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 支出科目调整为"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调整资金严格按照《湖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管理使用，各地要加快衔接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及

早发挥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及时将衔接资金支付使用情况录入

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

附件： 调整下达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预算表

湖北省财政厅
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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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调整下达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县（市、区） 金  额 县（市、区） 金  额 

全省合计 72141   

武汉市小计 3070 荆门市小计 8910 

市辖区 2400 市辖区 680 

江夏区 140 东宝区 690 

蔡甸区 140 钟祥市 3250 

新洲区 170 京山市 2820 

黄陂区 220 沙洋县 1470 

黄石市小计 1850 孝感市小计 7990 

市辖区  市辖区 360 

大冶市 1700 孝南区 460 

阳新县 150 孝昌县 160 

十堰市小计 1350 大悟县 140 

市辖区 700 安陆市 4110 

丹江口市 80 云梦县 1130 

郧阳区 130 应城市 810 

郧西县 130 汉川市 820 

竹山县 90 黄冈市小计 7231 

竹溪县 110 市辖区 310 

房  县 110 黄州区 730 

荆州市小计 9080 团风县 110 

市辖区 980 红安县 150 

荆州区 980 麻城市 270 

江陵县 710 罗田县 160 

松滋市 1520 英山县 120 

公安县 1400 浠水县 890 

石首市 1080 蕲春县 210 

监利市 1180 武穴市 3391 

洪湖市 1230 黄梅县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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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下达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县（市、区） 金  额 县（市、区） 金  额 

宜昌市小计 9100 咸宁市小计 3400 

市辖区 720 咸安区 390 

夷陵区 2550 嘉鱼县 70 

宜都市 1690 赤壁市 1290 

枝江市 1110 通城县 410 

当阳市 1050 崇阳县 820 

远安县 730 通山县 420 

兴山县 1080 恩施州小计 1040 

秭归县 70 恩施市 150 

长阳县 60 建始县 140 

五峰县 40 巴东县 180 

襄阳市小计 8180 利川市 210 

市辖区 940 宣恩县 110 

襄州区 2820 咸丰县 100 

老河口市 460 来凤县 70 

枣阳市 800 鹤峰县 80 

宜城市 760 随州市小计 4950 

南漳县 1830 市辖区 60 

谷城县 470 曾都区 390 

保康县 100 广水市 750 

鄂州市小计 2140 随  县 3750 

市辖区 10 仙桃市 1840 

鄂城区 40 天门市 1230 

华容区 1020 潜江市 750 

梁子湖区 1070 神农架林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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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湖北监管局，省财政厅驻各市州财政监督检查办事处。 

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发   


